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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各局處暨所屬機關辦理補助公告作業自主檢核表 

為避免本府各局處暨所屬機關辦理非基於法定身分(結婚、生育、教育、喪

葬等)及逾新臺幣1萬元以上之補助業務，僅於網站公告補助法令規定，致

補助對象為關係人者違反利衝法第14條規定而成為「違法補助」；故請各局

處暨所屬機關辦理補助作業時，先依本檢核表逐項確認，再行上傳補助資

訊公告於縣府網頁，將相關資訊充分公開，以符合本法「以公開公平方式

辦理」之要件。 

補助案名稱：  檢核日期：    年    月    日 

檢核科室(全銜)：  填表人： 

檢核項目 內容說明 檢核結果 

補助資訊 

公開位置 

補助資訊公告匯入本縣全球資訊服務網「公告

園地」項下之「各局處補助資訊整合專區」，

使不特定對象易於獲取補助資訊，方符「公開

公平方式」要件。 

(補助資訊除必須統一公告於本整合專區外，各局處亦

可公告於局處網頁之「補助公告專區｣、「最新消息｣、

「一般公告｣或「補助福利｣等實務上常見較為顯著、

易搜尋之公開位置。) 

是□否□ 

補助資訊 

公告事項 

(需逐一載明) 

法規依據 是□否□ 

申請期間 是□否□ 

資格條件(請依補助規定填具) 是□否□ 

補助項目(請依補助規定填具) 是□否□ 

審查方式(請依補助規定填具) 是□否□ 

補助金額上限 

(如業務單位依其補助法令，於受理補助時僅能定其申

請計畫之補助比例上限而未能明定具體補助金額上限

者，得於公告時併將「補助比例上限」敘明代之。)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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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案預算金額概估 

(若業務單位就常態性、通案性補助，因補助預算尚未

經審議通過或撥付等事實或法律上原因，致於開始受

理補助時尚未能確定其全案預算金額，得於已充分揭

露其他補助資訊，不影響申請補助者資訊獲取公平之

情形下，不予公布全案預算金額概估。） 

是□否□ 

身分關係揭露說明 

(補助公告內容請明確提示下列文字)  

請申請補助者填具「申請單位聲明書」，如為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3條所稱之公職人員或其

關係人，應依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於申請時檢具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

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A.事前揭露】」，未揭露者，將

依同法第18條第3項規定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本府於補助行為成立後，將

填寫【B.事後公開】，並連同前開身分關係事前揭露表

公開於本縣全球資訊服務網「公告園地」項下之「各

局處利益衝突迴避法身分關係揭露查詢專區」供大眾

查詢。 

是□否□ 

提供申請單位聲明書、身分關係揭露表【A.事

前揭露】檔案下載。 
是□否□ 

關係人身分關

係揭露機制之

制度化 

於補助相關法令(計畫)納入申請單位聲明書、

身分關係揭露表【A.事前揭露】為應備申請文

件之一。 

是□否□ 

「申請單位聲明書」中設置提示供申請人勾選

是否為關係人，或加註本法身分揭露規定提醒

文字。 

是□否□ 

後續因應注意事項： 

※承辦業務單位應於與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間之補助行為成立後(即補助案

核定時)30日內主動公告「身分關係揭露表【A.事前揭露】【B.事後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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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縣全球資訊服務網「公告園地」項下之「各局處利益衝突迴避法身分

關係揭露查詢專區」，公告期間應自公告日起公告三年；機關團體若未主動

公開身分關係，將因違反本法第18條第3項規定，致遭裁罰。 

※申請補助對象應自負本法第14條第2項之據實揭露義務，不為揭露或為不

實揭露者應依本法第18條第3項處罰，機關尚不負審查該對象是否為真實揭

露之責任。 

※申請補助對象因違反本法第14條第2項事前揭露義務而遭本法第18條第3

項裁罰者，仍不得因此免除揭露義務，該對象仍需補行揭露其身分關係，

機關仍應依其揭露事項併同公開。 

※機關團體依本法第14條第2項之主動公告義務，以該申請補助對象已負事

前揭露義務為前提。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1項第 3款但書情形說明： 

一、 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 

(一) 定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基於法定之身分關係，依法令規定機

關團體對符合資格條件者受理其申請應予發給之補助(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項規定）。 

(二) 說明：機關對於申請者之補助申請，依法僅得「形式審查」相關要

件是否齊備，對於符合資格者於預算用罄前均須核予補助，不得

為差別待遇，機關【無實質審查權】，為立法者例外允許機關補助

公職人員本人或其關係人，且毋庸揭露身分關係。 

(三) 舉例：申請者為「自然人」(例如：原住民、新住民、客語族群、

學生、農民、身心障礙、老人、兒童及少年、幼兒、中低收入戶、

特定區域之居民等)，其補助項目、條件、方式及金額於補助法令

均有明定，程序上僅需申請人提出申請，補助機關於確認資格條

件符合後，依補助法令於預算用罄前均需核予補助(例如：結婚補

助、生育補助、子女教育補助、死亡喪葬補助、健康檢查補助、農

損補助、災害救助)，通常屬於「法定身分」。 

二、 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 

(一) 定義：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使符合資格之

不特定對象得以提出申請之補助(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

細則第 25 條第 2項規定）。 

(二) 說明：機關對於申請者之補助申請，尚須進行實質審查程序，對核

予特定團體補助與否仍有裁量空間，即有利益輸送關係人而生不

平等之可能性，從而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除

須有補助法令依據外，並須於辦理補助前將相關資訊充分公開，

亦即機關團體於開始受理補助案申請前，個案應將「補助之項目」、

「申請期間」、「資格條件」、「審查方式」、「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

金額上限」、「全案預算金額概估」等，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

眾得知之方式公開(法務部 108 年 11 月 14 日法廉字第 

10800074540 號函釋及法務部 111 年 7 月 29 日法廉字第 

1105003910 號函釋參照），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應主動於申請文件據

實表明其身分關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規定）。 

(三) 舉例：申請者為【團體】(例如：基金會、農漁會、警友會、職業

工會、社區發展協會、學(協)會、體育會、婦女會、宮廟、產銷班、



守望相助隊等非營利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且依補助法令申請者尚

須提出【計畫書】送補助機關審查，以決定是否補助、範圍及金額，

縱其申請補助者之目的與服務前開特定自然人攸關，然機關既尚

須進行【實質審查】程序，對核予特定團體補助與否仍有裁量空

間，即有利益輸送關係人而生不平等之可能性。此外，縱使機關之

補助法規或經民意機關審查通過之預算已明確指定得補助特定對

象，惟如該特定對象申請補助仍須提出計畫，並經機關審查始決

定是否補助及金額多寡，亦屬之。 

三、 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 

    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一) 定義：受補助者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然其補助性質特殊，則補助

法令主管機關如審酌禁止其補助確可能反不利於公共利益，得專

案核定是項補助。 

(二) 說明：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仍須於申請文件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機關團體除應依法辦理身分關係公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並應於核定補助時，將禁止其補助反不利

於公共利益之事由副知監察院(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

則第 25 條第 3 項規定）。 

 

 

 

 

 

 

 

 

 

 

 

 



※相關法條及函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

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在此限： 

一、 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 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

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 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

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

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 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

價格交易。 

五、 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

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 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

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

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

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

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補充說明：指

每筆新臺幣（下同）一萬元。同一年度（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同一補助或交易對象合計不逾十萬元。)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第三款所稱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

助，指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基於法定之身分關係，依法令規定機關團體對

符合資格條件者受理其申請應予發給之補助。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第三款所稱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



補助，指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使符合資格之不特定

對象得以提出申請之補助。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第三款規定核定同意補助

時，應即副知監察院。 

法務部 108 年 11 月 14 日法廉字第 10800074540 號函釋 

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除須有補助法令依據外，並須於

辦理補助前將相關資訊充分公開，亦即機關團體於開始受理補助案申請前，

個案應將「補助之項目」、「申請期間」、「資格條件」、「審查方式」、「個別

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全案預算金額概估」等，以電信網路或其他

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公開。。如機關團體僅於網站公告補助法令規定，

未於開始受理補助前將相關資訊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

式充分公開，即由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自行提出申請，尚難謂與本法第 14 條

第 1 項但書第 3 款及本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2 項所稱「對公職人員之關

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要件相符。 

法務部 111 年 7 月 29 日法廉字第 11105003910 號函釋 

「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部分： 

如機關團體依其補助法令，於受理補助時僅能定其申請計畫之補助比例上

限而未能明定具體補助金額上限者，若於公告時已併將補助比例上限敘明，

不影響其金額之可得特定性，尚難謂與「公開公平方式辦理」意旨有違。 

「全案預算金額概估」部分： 

若機關團體就常態性、通案性補助，因補助預算尚未經審議通過或撥付等

事實或法律上原因，致於開始受理補助時尚未能確定其全案預算金額時，

得於已充分揭露其他補助資訊，不影響申請補助者資訊獲取公平之情形下，

不予公布全案預算金額概估。 


